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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為鼓勵與培養本系具有學術潛力之優秀博士生，依據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實施要點，

特訂定本作業標準。  

二、 獎勵對象： 

(一)當年度錄取並註冊入學之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含2月提前入學）。 

(二)不包括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學生。 

三、 獎學金核給年限及金額：  

(一)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四萬元，獎勵期間自當年度九月一日起至第四

年八月三十一日止，至多獎勵四年；於四年內畢業者，獎勵至畢業當

月止，其名額不予遞補。 

(二)獎勵金額由科技部、學校及系所共同負擔，第一、二年由科技部每月

獎勵三萬元，學校配合出資獎勵五千元，系所配合出資獎勵五千元；

第三、四年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二萬元，學校配合出資獎勵一萬元，系

所配合出資獎勵一萬元。 

(三) 前項配合款須為本校校務基金，其中系所之經費來自學校分配予各系

運用之校務基金，惟不得為科技部各項補助經費。 

(四)考量系上須支付獲獎生四年獎學金共 36 萬，獲獎生的指導教授需參與

本獎學金的經費籌措。 

 

四、獎勵名額及申請程序： 

(一)申請時間：本系於每年六月底前，將獲推薦學生名單（含備選名單）

及系配合經費來源說明送交教務處審定。 

(二)名額：視當年本校核定名額為準，至多 1 名。 

(三)申請程序：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碩士班成績單與

學術表現證明資料，送交本系辦公室。  

五、評選標準及定期評量機制： 

(一)獲獎生於第一至三年七月底前，向所屬系所提出該學年度之學習成績、



學術成果、作品產出、參與國際化活動、及系所規定相關資料等之完整

報告，申請繼續推薦；系所經評量及審核後，將通過名單送教務處申請

下一學年度續領本獎學金。 

(二)獲獎生於第四年（最後一年）七月底前，向所屬系所提出該學年度之學

習成績、學術成果、作品產出、參與國際化活動、及系所規定之相關資

料等之完整報告，以為結案。 

(三) 獲獎生畢業後三年內，須每年六月底前定期回報系辦公室、系辦以電話

訪問、問卷表單或其他方式追蹤獲獎生在學術研究成果表現或在產業就

業貢獻流向等，系辧於每年七月底前送交本校教務處備查，獲獎生不得

拒絕。 

六、 審查項目與程序：  

(一)審查項目：  

(1)碩士班在學期間學習表現。  

(2)碩士論文獲獎情形。 

(3)學術論文發表情形。 

(4)學術服務經歷與潛力。 

(5)其他傑出表現(例如：參與國際化活動)。 

(二)審查程序： 

由本系辦公室受理申請並確認資格後，邀請領域相關教師組成「優秀博士

生獎學金審議小組」，負責資料審查、面試，與完成推薦（得從缺）。審查

結果交本系系務會議報告備查，並送交本校教務處審定核發。 

七、續領評估與程序：  

(一)續領評估可參考以下項目。 

1.必要標準： 

(1)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須達 GPA 3.76以上。 

(2) 申請第四年續領者，須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 

2.選擇標準： 

 (1) 前一學年於學術期刊發表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相關領域之論文。(如

為 SSCI、SCI、TSSCI、SCOPUS等級之期刊，請標示。) 

(2) 學術及實務服務表現，例如提供同學、學弟妹研究或專業諮詢、參

加本系學術團隊研究。  

    (3) 協助本系辦理國際交流或參與本系學報的編輯事務。 

(二) 續領審查程序： 

獲獎生自次學年起，每學年皆須於規定時間內，向本系申請續領。續領申

請人就評估項目提供佐證資料，由本系「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審議小組」審

查其是否續領。審查結果向本系系務會議報告備查，並送教務處核備後，



始具續領資格。 

八、獲獎生注意事項： 

(一)申領本獎學金者，當學年不得重複請領其他獎學金。 

(二)獲獎生所繳納之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不實情事，撤銷其獲獎

資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並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 

九、獎勵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受獎資格，自事實發生日次月起終止

本獎學金，且不再恢復，其名額由系送交之備選名單遞補，續領該期經

費： 

(一)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 

(二)辦理休學或退學者。 

(三)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回（入）碩士班就讀。 

(四)未獲系所繼續推薦者。 

 

十、 本標準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